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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科目

考试大纲

科目代码：3003 科目名称：民族法学

Ⅰ.考查目标

民族法学考试涵盖民族法基本原理、民族区域自治、民族法制建

设等内容。要求考生系统掌握民族法学、民族区域自治、民族法制建

设的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了解民族法学、民

族区域自治、民族法制建设的理论研究动态和学科发展；熟悉和掌握

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法制思想与民族事务治理的法治化理念；能够运

用相关理论分析民族事务治理以及少数民族权利保护中的现实问题。

Ⅱ.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10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题型结构

论述题共 4小题。第一、二小题为民族法学原理题目，共 50分；

第三、四小题为民族区域自治法及相关的民族法律制度题目，50分。

Ⅲ.考查范围

第一部分：民族法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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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族法的概念与调整对象

二、 民族法的基本原则

三、 民族法的渊源与表现形式

四、 民族法律体系及其构成

五、 民族法的制定、实施与保障

六、 中国民族法的历史与发展

七、 少数民族权利的理论与制度

八、 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理论与范畴

九、 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

十、 域外民族法的理论与制度

第二部分：民族区域自治法及相关的民族法律制度

一、 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二、 民族自治地方与民族自治机关建设与发展

三、 民族自治地方的职责与自治权制度

四、 上级国家机关的职责与优惠政策制度

五、 坚持与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六、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法律法规完善

七、 民族事务管理法治化与民族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八、 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

九、 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法律保护

十、 少数民族平等权利和合法权益保障法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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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涉及民族方面纠纷的解决机制

十二、 国际人权公约与少数民族权利保障研究

十三、 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关系

十四、 民族法律法规执行与监督机制

十五、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法制建设

十六、 民族刑事政策法律制度


